房屋装饰装修管理协议

本协议当事人

甲方：襄阳融侨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本物业名称：翔悦·百悦府物业服务中心    

乙方所购房屋销售（预售）合同编号：                                  

乙方所购房屋基本情况：类    型：                                        

                      座落位置：翔悦·百悦府    号楼      单元     室
                      建筑面积：                   

    为确保本物业房屋及物业配套设施的使用安全，保障全体物业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临时管理规约》中的约定和国家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以及省、市政府有关规定，经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装修房屋前，须提前三个工作日向甲方办理装修手续，应提供及缴纳：


1.1图纸类：


1.1.1装修平面设计图一份；


1.1.2施工平面图、隐蔽工程施工图、水电走向图各一份；


1.2装修管理方案。


1.3委托装修单位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1.4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2份。


1.5甲方协议收取      元的装修履约保证金；

1.5.1该装修履约保证金主要用途：保证装修严格按照本协议条款及相关小区装修管理规定执行，有效约束共同遵守相邻权和共有部位的共有权，以及遵守二次装饰装修法律规定；


1.5.2乙方装修完毕后，退还甲方发给的装修备案证，并向甲方申请对装修工程进行初步验收；甲方确定乙方遵守本协议条款及相关小区装修管理规定，满一个月后经甲方再次验收合格将履约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乙方，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1.5.3如甲方在收取履约保证金期间按约定不退还的，则应双倍返还给乙方，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相关规定，将不退还履约保证金，不退还履约保证金将直接用于整改，余额退还，不足部份由乙方承担。


1.6装修垃圾清运费由业主自行向物业审核过的具有清运资质的清运单位缴纳。
2、甲方受理乙方装修备案申请后，应及时审核乙方装修方案，经审核符合装修规定后办理乙方进场施工的有关手续：


2.1施工人员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出入证，并缴纳出入证工本费10元/本。

2.2施工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在小区内留宿，物业服务中心将于每日18：00进行清场。


2.3符合上述条件，甲方发给乙方装修备案证。


3、装修工程实施的一般期限为三个月。允许施工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4:00-18:00； 周六周日、中考期间和法定节假日期间不得进行噪音施工装修，其他时间不得施工（或者可按《二次装修管理规定》执行。
    施工人员凭甲方编发的出入证进出小区，并服从甲方监督管理，施工人员的活动仅限于上、下楼道及所施工的单元户内。严禁串户、严禁窜入设备房或在区内闲逛，违者收回出入证并清场，乙方对装修施工人员的违章行为及后果负担保责任。
3.1自合同约定接楼之日起三个月后，考虑小区内有部分业主已入住，其他正在装修的业主在周末、一般的节假日做无噪音的装修，不能做打墙等噪音大的装修，春节前一个星期停止所有装修，正月十五过后开始恢复装修；

4、装修期间，甲方有权按乙方申请的装修内容进行监督管理，乙方应积极配合，应遵守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并自愿承担住宅内安全防火责任；


5、乙方装修材料进出及装修垃圾的处置均应遵守甲方下列规定：


5.1所有货物出入小区按物业服务中心指定线路行进，使用电梯应遵守《翔悦·百悦府装修期间电梯使用管理规定》；


5.2搬运流质、粉状的装修材料入区，在转运时应主动铺设蓬布，做好防护措施，对造成的二次污染应进行及时清理（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所有装修垃圾均应实行袋装，不得有污染现象，并遵守清运时间以及按指定地点堆放；


5.3在搬运超长、超大的装修材料入区时，应事先到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入区手续做好楼道、公共设施的保护措施，并主动配合安防员的指挥，如对公共物品、设施造成损坏应对其照价赔偿，所有装修材料、装修垃圾等严禁堆放公共区域，违者甲方将收回装修备案证，并由乙方承担清运费用。

5.4、自合同约定接楼之日起办理装修手续的业主，装修垃圾应袋装堆放在物业服务中心指定的地点，否则业主除缴纳原约定的装修垃圾清运费外还应另行缴纳垃圾转运费用。以保证区内社区环境整洁、优美。


6、乙方在装修时应严禁下列行为：


6.1房屋的结构、外观及使用功能


6.1.1 损坏原房屋的结构、外立面及公共设施，改变房屋及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


6.1.2 擅自拆移住宅建筑的任何梁、柱、承重墙（墙体、门窗、空调孔洞）及设有暗敷专业管线的内隔墙（有插座、开关、控制器件的墙面必有管线），在承重墙、外墙上切割或开孔，在楼板面上凿洞开槽，安装水管；


6.1.3 在楼板、层面板、梁、柱等钢筋混凝土结构件上打孔洞穿管，擅自拆移原设计的楼梯、走道以及铺装超重的地板材料；


6.1.4 不按原设计位置或物业服务中心指定位置安装空调；


6.1.5 在庭院、平台、屋顶、屋面、露台以及道路，或者其他场地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包括在其单元外部及庭院或该单元之屋顶固定、安装私家天线、阳光房、太阳能热水器、雨蓬及设置广告、晒衣架；安装铁窗、铁门等，凡未经许可安装放置的，业主或使用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清拆，并愿意承担清拆费用）；


6.1.6 改变、更换住宅内厨房、卫生间的使用功能及原设计的位置； 


6.2阳台、露台


6.2.1 更改原设计的阳台栏杆、玻璃，改变阳台使用功能；


6.2.2 在阳台或露台上安装防盗网（隐形防盗网除外）、无框玻璃或以其他形式封闭阳台，阳台物品安装与摆放超过阳台原设计栏杆的高度（如洗衣池、储物柜等）；悬挂遮阳帘及有碍观瞻的物品；


6.2.3 更改阳台及露台外墙面砖，在外墙装置花架、卫星天线、招牌等任何形式的附加物；


6.2.4在阳台铺瓷砖时污染挡水墙外立面美观，封包阳台排水管；


6.2.5将玻璃门扩大或将拉栅门安装在玻璃门外侧；（业主如需安装拉栅门，只能在原设计的阳台玻璃门内侧安装物业服务中心指定的款式、规格、材质一致的拉栅门）

    6.2.6阳台上安装水管。（如需者应装在栏杆内侧且不超过栏杆高度）


6.3 门窗及公共走道


6.3.1 更改原设计的进户门、推拉门、窗的尺寸、颜色、规格、式样以及扩大进户门洞和进户门外侧包边或在玻璃上张贴玻璃纸等；


6.3.2 在窗外及门外安装防盗窗花、防盗门；（如需安装应按物业服务中心指定的规格、款式安装在门、窗内侧）


6.3.3 在进户门前的公共走道上铺设地砖。


6.3.4改变窗台、窗框、玻璃、阳台护栏、进户门颜色、格调，或改变门、窗

的开启方向。


6.4智能设施及管线


6.4.1更改户内消防喷淋、烟感、温感等消防智能设施管线，更改智能系统所属设备的安装位置等（如需改动，需向有资质的消防单位申报，获得批准后并将相关批准材料在物业服务中心备案方可施工，否则产生的相应后果由业主自行承担）； 

6.4.2移动或封闭厨房内的天燃气管道；


6.4.3乱拉电线、超负荷用电或增加线路负荷。


6.5厨房及卫生间


6.5.1 更改厨房、卫生间的位置，给排水（排污）管道；


6.5.2 将污水排入雨水管，将清洗装修施工使用工具的污水倒入下水管道内；


6.5.3 敲打、更改厨房、卫生间排烟、排气管道及位置；


6.5.4 凿打卫生间、厨房及阳台地面或重力碰撞、震动给排水管；


6.5.5 改动上、下水，电线（开关盒）或擅自封闭原设计预留的管道、烟道检修口。


6.5.6 改变使用功能，如卫生间改做厨房，厨房改做卫生间等；


6.5.7 将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阳台、采光井等公共部位；


6.6消防安全


6.6.1未办理《临时动火申请》动用明火作业；


6.6.2不按规定时间施工，制造噪音，干扰小区正常生活秩序。


6.6.3外来人员随意在小区内留宿。


7、空调安装：业主应按设计预留的位置安装空调，未预留位置的，应严格按照物业服务中心发放的“空调安装平面图”中指定的位置安装，并且空调架应使用白色塑钢架，将空调冷凝水管（含空调外机下方的冷凝水出水孔）集中到原设计的空调冷凝水收集口内，同时应做好噪音的处理（详见物业服务中心提供的空调安装图纸）。安装空调外机后应将百叶窗或护栏加固恢复如初，否则造成高空坠物的一切责任由业主自行承担。

8、乙方在装修期间必须自行采取有效措施，关好门窗，不能用排气扇将粉尘等往外排放，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固体废物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保护业主正常的生活和安全。


9、乙方应严格遵守建筑装饰装修相关防火规定，禁用明火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电焊、气割、天燃气瓶、电炉等。确属施工需要，由相关部门审批、报备物业服务中心，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后方可施工。


10、乙方在装修期间不得为了自身用电、用水的方便而私自在户外接驳。违者按偷电、偷水论处。


11、乙方违反规定装修或未按物业服务中心要求进行违章装修时，乙方愿委托甲方对装修现场责令停工，停电停水、暂收、没收装修工具、对装修工人收回出入证并清场或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乙方愿意负责赔偿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乙方因搬运装修材料、器具等过程中，造成下水管道堵塞、渗漏、停电、损坏公共设施设备或造成他人财物损失和人身伤害等，由乙方负责修复和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乙方因装修确需使用共用场所的，应事先通知甲方，经审批后方可使用，并在约定的期限内恢复原状，按约定交纳费用，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14、双方如另有约定，详见补充协议及相关规定。补充协议及相关规定与本协议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15、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16、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建设部第110号令《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甲方：襄阳融侨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翔悦·百悦府     栋    单元     室
代表人：                                业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